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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面上有關電力裝置的中文書籍中，有來自中國大

陸及台灣的，但主要是討論有關當地電力裝置的法規及技

術細則，不一定適用於香港的實際情況。而本地出版的，

也多是一些與電業工程人員註冊考試有關的書籍，主要為

讀者熟習考試範圍的內容及問答的形式而編寫的。

本書出版的目的，主要供初學者或已有經驗的電力裝

置工程人員，在設計、安裝或進行維修時，作為一本入門

指南或參考手冊。

本書分為「基礎」及「實務」兩部份，合共三十一章。

基礎篇共十章，第一、二章主要介紹香港的電力條例，第

三至第十章則具體地說明在設計電力裝置時所需的基本知

識。基礎篇所談及的內容並沒有艱深原理，而是以實際應

用例子來作說明。透過這些實例，讀者更可進一步了解「電

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之有關要求。因此，「基礎」篇不

但適合初學者閱讀，對已有電力裝置工作經驗者，也有很

大的參考價值。「實務」篇由第十一章開始，除詳細討論日

常電力裝置工作中最常遇見的問題外，也介紹了近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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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的主要修訂及「建築物能源效

益條例」有關電力裝置的主要規定，務求加深大家對電力裝

置的了解並帶來實際的幫助。

本書於編寫時，雖然己經力求簡明易讀，但錯漏之處，

尚祈各位見諒及賜教指正。倘若因內文的錯漏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作者及出版社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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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篇



1香港的電力條例
1.1	 電力條例

電力條例屬於香港法例第406章。此條例於1990年制定

並由機電工程署負責執行。

現時之電力條例主要就電業工程人員、電業承辦商及發

電設施的註冊作出規定，訂立電力供應、線路裝設及電氣產

品的安全規格，授予供電商及政府權力以處理電力意外及執

行本條例，並就在確保於供電電纜附近進行的活動不會危及

安全或電力的持續供應的措施訂定條文。上述條例的詳細內

容，可見於此條例的8條附屬則例內：

• 第406A章—電力供應規例

• 第406B章—電力供應（特別地區）規例

• 第406C章—電力（豁免）規例

• 第406D章—電力（註冊）規例

• 第406E章—電力（線路）規例

• 第406F章—插頭及適配接頭（安全）規例 （已廢除）

• 第406G章—電氣產品（安全）規例

• 第406H章—供電電纜（保護）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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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條例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本書主要探討的是

第406E 章—電力（線路）規例及其有關之工作守規。此附

屬則例於1992年6月才實行。在此之前，電力裝置的一般

技術要求及安全標準主要根據本地兩所電力公司的「供電則

例（Supply Rules）」及「英國電機工程師學會的佈線規例（IEE 

Wiring Regulation）」而制定的。

1.1.1  第406E章—電力（線路）規例
此規例可從機電工程署網頁http://www.emsd.gov.hk下

載，主要就電力用戶之固定電力裝置訂下安全規格。此外就

規例之適用範圍及固定電力裝置之檢查、測試及發出證明書

等作出規定。

部份條文具有刑罰之阻嚇力，任何人若有違反此等條文，

即屬犯罪，可被檢控。根據406E章規例24有以下之規定：

1. 任何人違反第4（5）或（6）、20或22（2）條，即屬犯罪，

可處罰款$10000。

2. 固定電力裝置的擁有人如不遵守第17（1）、（2）、（4）、

（5）或（6）條的規定，即屬犯罪，可處罰款$10000。

3. 固定電力裝置的擁有人如安排他人違反第18條或知情

而故意容許他人違反第18條，即屬犯罪，首次定罪可



處罰款$50000及監禁6個月，因相同罪行再被定罪可處

罰款$100000及監禁6個月。

有關406E章規例4、17、18、20、及22可參看附錄1規

例條文。

1.1.2  第406C章—電力（豁免）規例
凡機電工程署署長信納固定電力裝置擁有人能安全地裝

設及維修他的裝置，可藉命令作出豁免，使該裝置擁有人、

他的電力裝置、他的電業工程人員、其中任何二者或全部不

受「電力條例」中關於電力裝置的任何條文規限。

根據406C 章的規定，由政府擁有的固定電力裝置以及

用於以下用途的固定電力裝置是可以得到機電工程署署長作

出的豁免命令：

• 生產及供應電力；

• 鐵路服務的運作；

• 用於電車或纜車軌道上的交通的車輛、車卡或訊號系統的

操作或控制；

• 提供或維持公眾電訊服務；

• 行車隧道或鐵路隧道的操作或維修；

• 架空纜車的操作或維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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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傳送或播放供公眾接收的電視或電台節目；

•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第327章）界定的升降機或自

動梯的操作或控制。

1.2	 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	
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規（以下簡稱：工作守則），工作

守規本身並沒有任何法例之約束力。意即是若有任何違反工

作守規內的條文時，也不可視為觸犯了香港法例而被檢控。

訂立守規的主要目的，是就如何符合電力（線路）規例內

的各項規例，提供一般技術指引。舉例說：電力（線路）規例

中所述及的「一般安全規定」，此規定內其中之一項要求是：

「須應用良好工藝及適當材料」。但是「良好」及「適當」的定義

是什麼呢？電力（線路）規例內沒有清晰的界定。因此如何符

合電力（線路）規例中所謂「良好」及「適當」的要求，就交給工

作守規作詳細解釋了。

其實在工作守規的「引言」中也清楚說明：遵守本守規而

行應可達至符合電力（線路）規例各項有關規定的目的，因此

所有電業工程人員都以工作守規作為設計及施工上主要的技

術指引了。



1.3	 供電則例
當用戶向電力公司申請接駁電力時，用戶的電力裝置除

了必須符合工作守規守則有關之要求外，也須遵守電力公司

所訂明之供電條件及技術規定。若用戶有違反電力公司之供

電則例時，電力公司是有權拒絕或終止接駁電力予該用戶。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之「供電則例」可在該公司在各區之

客戶中心免費索取或在該公司的網頁下載。而香港電燈有限

公司所派發的是「接駁電力供應指南」，可在北角城市花園道

28號電燈中心9樓憑「電業工程人員證書」（簡稱：電工牌）免

費索取或從該公司的網頁得到有關的資料。此指南備有中、

英文版本，詳細說明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對客戶裝置的一些重

要技術要求，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網址：http://www.clpgroup.com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網址：http://www.hec.com.h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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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條例之制定在於透過立法來保障電力裝置使用者及

施工者的安全。這須要政府、電力裝置擁有人、電業工程人

員及承辦商共同努力及合作才可達致安全之目標。

2.1	 電力裝置擁有人
電力裝置擁有人是指持有電力裝置使用權的人。例如：

大廈的業主、租客、物業管理公司及業主立案法團。

電力裝置擁有人有以下責任︰

1. 為其電力裝置提供適當的保養及維修，以防止發生電力

意外；

2. 確保電力裝置設施沒有違例的改裝或加裝；

3. 聘用註冊電業承辦商進行任何電力工作。

2.2	 電業工程人員
根據現時之電力條例，所有從事「電力工程」的工程人員

都必須向機電工程署註冊。目的為確保此類工程只由合資格

的電業工程人員進行施工。

「電力工程」是指與低壓或高壓固定電力裝置的安裝、維

2 電力裝置擁有人、
電業工程人員及承辦商



修、測試等之有關的工程或工作。固定電力裝置的例子為固

定地裝設在樓宇內的配電箱、線路裝置及照明裝置等。從事

可攜式電器（例如：檯燈、電視機及雪櫃等）工程的人員，則

無須註冊。

2.2.1  電業工程人員註冊證明書
電業工程人員註冊證明書（以下簡稱：電工牌）上除印有

持牌人的姓名、註冊編號及有效日期外，還有兩項重要的資

料，分別是：工程級別及准許工程。工程級別共分為5個：

分別為A、B、C、H及R級；而准許工程則分為：0、1、2及3。

工程級別

1. A級電力工程：最高電力需求量不超逾400安培（單相或

三相）的低壓（名詞解釋）固定電力裝置的電力工程。

2. B級電力工程：最高電力需求量不超逾2500安培（單相

或三相）的低壓固定電力裝置的電力工程。B 級電力工

程包括A級電力工程在內。

3. C級電力工程：任何電量的低壓固定電力裝置的電力工

程。C級電力工程包括A級及B級電力工程在內。

4. R級電力工程包括下列任何一項或多項：

•  NS︰霓虹招牌裝置的電力工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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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 ︰儲水量不超過200公升的無排氣管的儲水式低

壓電熱水爐裝置的電力工程；

• AC︰低壓空氣調節裝置的電力工程；

• 其他︰只限在某一或某類裝置或某類房產進行的電力

工程。

5. H級電力工程指高壓（名詞解釋）電力裝置的電力工程。

准許工程

准許工程中的數字所表示的含義如下：

名詞解釋

特低壓（extra low voltage）：指於正常情況下，在導體與導體之間或

導體與地之間，不超逾以下的電壓︰

 （a） 50伏特均方根交流電；或

 （b） 120伏特直流電。

低壓（low voltage）：指於正常情況下

 （a） 在導體與導體之間超逾特低壓但不超逾1000伏特均方根交流電

或1500伏特直流電的電壓；或

 （b） 在導體與地之間超逾特低壓但不超逾600伏特均方根交流電或

900伏特直流電的電壓。

高壓（high voltage）：指於正常情況下高逾低壓的電壓。



•  0－所有類別

•  1－只可簽發設計證明書

•  2－只可進行安裝及維修工程

•  3－只可進行維修工程

例如︰電工牌上的「工程級別」是A級；而「准許工程」是

A0，表示此持牌人可從事A級電力工程中所有類別（即設計、

安裝或維修）的電力工作。

「准許工程」是可跨級別的。例如：B0 C2 H3，表示此

持牌人可從事 B 級電力工程中所有類別（即設計、安裝或維

修）、C 級電力工程的安裝或維修，及 H 級電力工程中維修

的電力工作。

2.2.2  電業工程人員的註冊資格
有關各級電業工程人員所須之註冊資格，可參考附錄2。

總括來說，申請人是否符合註冊資格，主要是視乎申請人的

學歷及工作經驗而定。

學歷方面

申請人可透過機電工程署認可的考試或修讀該署認可之

課程才可達致各個級別有關學歷之要求。

目前只有成功修畢「職業訓練局」開辦的電機工程學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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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等學歷者才可以豁免A或B牌筆試。而持有本地或認可

大學所頒發之電機工程學學位或同等學歷者則可以豁免C牌

筆試。

機電工程署認可的考試詳情表列如下：

級別 舉辦機構 名稱 每年舉辦次數 查詢電話

A 職業訓練局 電工技能測驗
除假期外，

每日均有安排

職業訓練局：2836 1875

機電工程署：2882 8011

B 香港考試局
B 級電業工程

人員註冊考試

兩次：

通常在4月及

10月舉行

香港考試局：2328 0061

機電工程署：2882 8011

C
香港大學及

香港理工大學

C 級電業工程

人員註冊考試

一次：

通常在11月

舉行

香港大學：2859 7093

香港理工大學：2766 6172

機電工程署：2882 8011

工作經驗方面

申請人在填報有關個人之實際電力工作經驗時須列出以

下四項資料︰

1. 僱主名稱；

2. 服務期間；

3. 從事工程類別（例如：設計、裝置、維修等）；

4. 曾處理固定裝置的最高電量（例如：400A/380V，

200A/11kV）。



機電工程署一般都接受公司信來證明申請人的電力工作

經驗。因此，在公司信上最好列明上述有關的資料以證明申

請人的實際工作經驗。工作經驗是可以累積計算的。例如在

甲公司服務了2年；乙公司服務了3年，而從事的是與電力

工作有關的，申請人的累積電力工作經驗便是5年了。

除非機電工程署需要進一步了解申請人所填報的資料，

一般來說是不用申請人進行面試的。

2.2.3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的主要責任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的主要責任如下（摘錄自機電工程署

網址－http://www.emsd.gov.hk）︰

1. 須遵照電力條例的規定從事電力工作，尤其是《電力（線

路）規例》的各項規定；

2. 在從事電力工作時須隨身攜備註冊證明書，或在工作地

點備有該證明書；

3. 只可從事註冊證明書上指明類別的電力工作；

4. 不得以電業承辦商身份承辦電力工程或立約進行電力

工作等，除非本身也是註冊電業承辦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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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業承辦商
根據現時之電力條例，所有從事固定電力裝置工程的承

辦商均須向機電工程署註冊，目的是為確保此類工程只會經

由符合資格的電業承辦商聘用合資格的電業工程人員進行。

電力裝置工程除了是指與低壓或高壓固定電力裝置的安

裝、校驗、檢查、測試、維修、改裝或修理有關的工程或工

作，還包括監督工程和簽發工程證明書，以及簽發電力裝置

設計證明書。固定電力裝置的例子為固定地裝設在處所內的

配電箱、線路裝置及照明裝置等。從事可攜式電器（例如：

檯燈、電視機及雪櫃等）工程的承辦商，則無須註冊。

2.3.1  電業承辦商註冊資格
根據電力（註冊）規例第3（1）規定，凡申請註冊為電業

承辦商，申請人必須僱用最少一名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或如

屬個人的申請人，本身必須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或如屬

合夥商行的申請人，最少有一名合夥人必須為註冊電業工

程人員。

註冊電業承辦商是沒有分級別的。但必須履行作為註冊

電業承辦商的責任。

 



2.3.2  註冊電業承辦商的主要責任
註冊電業承辦商的主要責任簡述如下（摘錄自機電工程

署網址－http://www.emsd.gov.hk）：

1. 只能僱用註冊電業工程人員負責電力工作。轄下的非註

冊電業工程人員可依照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的口頭或書

面指示可從事電力工作。在此情況下，該註冊電業工程

人員須知悉並負責該非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的工作。而且

當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不在其身旁時，不得對固定電力裝

置的帶電部份施工。

2. 須有效地督導轄下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並確保他們只

從事電力條例規定他們有權從事的電力工作。

3. 不得促使或容許僱員（即註冊及非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在違反電力條例的情況下從事電力工作。

4. 須提供適當及足夠的測試器具、工具、物料及合適地方 /

工場給僱員進行電力工作。

5. 須儲存過去5年內或註冊為電業承辦商以來，轄下僱員

所 從事各項電力工作的有關紀錄。

6. 須出示機電工程署署長認為與執行電力條例有關而由

承 辦商持有或控制下的紀錄、圖則或文件，以供查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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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須在主要營業地址的當眼處，展示註冊證明書正本（即

總店證明書），並在每個其他營業地址（即分店）的當眼

處，展示機電工程署署長發出的該註冊證明書副本（即

分店證明書）。

8. 只限在已向機電工程署署長註冊的各營業地址從事或

展 開電業承辦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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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纜的選擇
4.1	 電纜的構造

電纜主要由導體及絕緣體這兩部份構成。

4.1.1  電纜導體
最常用的電纜導體材料是銅或鋁。一般用於低壓電力裝

置的電纜導體多是採用銅來製成的。而電力公司敷設於地底

紅色的11kV高壓電纜（見附錄5圖01），其導體則是採用鋁。

鋁的好處是重量及價錢均比銅輕及平宜。但缺點則是

「導電性」只約及銅（以相同截面積計）的60%。此外，雖然重

量比銅較輕，但線身較硬，不便於安裝。

工作守則並沒有規定低壓電力裝置應該採用銅電纜或

鋁電纜，但對帶電導體（live conductor）卻有最低截面積的要

求。根據工作守則13A：

• 鋁導體不小於16mm2；

• 用於導管及線槽內之聚氯乙烯絕緣銅電纜（PVC cu. 

cable），其導體不小於1.0mm2；

• 用於明敷線路的聚氯乙烯絕緣、聚氯乙烯護套銅電纜

（PVC/PVCS cu. cable），其導體不小於1.5mm2。



電纜導體可進一步分為實心（Solid）、絞合（Stranded）及

軟線（Flexible）三種。在香港，慣常採用而符合BS 6004（BS

是British Standard（英國標準）的簡寫）的1.5mm2及2.5mm2銅

電纜的導體多採用實心的，但4mm2或以上的則採用絞合式

的導體。而用於連接「拖板」或一般家庭電器的電纜則多採用

柔軟度較大的軟線。

4.1.2  電纜絕緣體
很多材料都適合用作電纜絕緣體。例如：橡膠、

塑膠、油浸紙等。但比較普遍使用的是塑膠。目前，作

為低壓或高壓電纜絕緣體的主要塑膠材料是：聚氯乙烯

（Polyvinyl Chloride簡稱：PVC）或交聯聚乙烯（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簡稱：XLPE）。

相對於PVC電纜，XLPE電纜有較佳的絕緣性能、熔點

較高，可以允許導體操作溫度達90℃。所以，電纜的允許

載流量（Current-carrying-capacity）比相同截面積的PVC電纜

也較大。因價格仍是較 PVC 電纜高，所以在低壓電力裝置

中，仍是採用PVC絕緣電纜為主。雖然如此，XLPE電纜的

使用亦已經愈來愈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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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主開關櫃」（Low Voltage Main Electrical Switchboard）

可說是任何低壓電力裝置的心臟地帶（見附錄5圖34）。所以

「主開關櫃」的維修及保養便十分之重要。若每年能為「主開

關櫃」進行最少一次檢查及測試，可大大提高「主開關櫃」在

使用時的安全及可靠性。

18.1	 檢查及測試
保養「主開關櫃」並不只是一件清除灰塵這麼簡單的工

作。主要目的是在保養工作的過程中，找出「主開關櫃」

在運作上可能會出現問題的地方，及早進行適當的維修

工作。以下各項均是保養「主開關櫃」時適用的檢查及測

試項目。

主要的檢查項目包括

1. 檢查電氣接點是否有過熱及不正常現象，

2. 檢查電氣接點是否收緊，

3. 檢查所有的電流錶、電壓錶及指示燈是否操作正常，

4. 檢查所有控制熔斷器及熔斷器的連續性，

保養樓宇
「低壓主開關櫃」	須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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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查所有開關掣、隔離器件及保護器件是否有適當識別

標誌及列明額定值，

6. 檢查是否已展示最新的配電系統電路圖。

主要的測試項目包括

1. 所有開關掣、隔離器件及保護器件之機械及電氣操作

測試，

2. 絕緣阻抗測試，

3. 接觸阻抗測試，

4. 過流及接地故障繼電器（IDMTL Relay）之二次注入測試，

5. 接地環路阻抗測試，

6. 直流充電機及蓄電池之效能測試，

7. 電容器測試。

18.2	 檢查和測試時注意事項
1. 「接觸阻抗測試」主要是測試空氣斷路器（ACB）在閉合

狀態時可動及固定接點間的「接觸阻抗」。雖然並沒有

統一的標準來規範可接受的最大「接觸阻抗」，但一般

來說，電流額定值愈大的 ACB，其「接觸阻抗」應較電

流額定值較小的 ACB 為細。例如：2500A ACB 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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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上電源，仍會觸電？
上一篇談及因「回頭氣」所引至觸電的情況，是發生在帶

電的電路上。在一般正常電力維修程序下，一定會關上電源

才進行電力維修的工作。但關上電源，也並非百分百安全，

是仍有機會發生觸電的情況，而帶來觸電危險的其中一個原

因，也是「回頭氣」。

如圖30.1 示，負載A及負載B的火線分別接上熔斷器3

及熔斷器4，負載 A及負載 B的中性線也分別接上熔斷器配

電箱內的中性線端子（neutral terminal） 5號及6號位置。

30

•圖30.1

N L

2 3 4

5
6熔斷器配電箱

A

B

1



如圖30.2 示，若負載 A 的中性線不是直接返回及連接

配電箱的中性線端子，而是連接了負載B的中性線。A的中

性線電流（neutral current）便借用了負載B的中性線返回配電

箱。這個佈線安排不特增加了負載B中性線的負荷，也帶來

了本篇所討論的：關上電源，仍會觸電的危險。

負載A的中性
線與負載B的
中性線連接

•圖30.2

N L

2 3 4

5
6熔斷器配電箱

A

B

1

如圖30.3 示，假設要更換供電給負載B的電線。把負載

B 的電源（熔斷器4）關掉後，理應可安全地拆除負載 B 的電

線。但當從配電箱的中性線端子5號位置拆除負載B的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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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時，雖然已經沒有負載B的電流經過，但因負載A仍然接

上電源，所以仍有負載A的中性線電流經過負載B的中性線，

再經過人體接地。至於是否一定帶來觸電致命的危險？ 可

參看第二十九篇（回頭氣）的分析。

•圖30.3

N L

2 3 4

5
6熔斷器配電箱

A

B

1

在上述例子中，除非在進行電力維修工作前，已把配電

箱的總掣關掉，否則一定要提防電路中可能隱藏着的共用中

性線（shared neutral）所帶來觸電的危險。



一般住宅、商業或工業樓宇的公眾負荷，例如 : 水

泵、升降機、空調設備等，皆是由電動機推動。這些電感

性負荷，都會導致公眾負荷的功率因數（power factor） 下

降，並且達不到電力公司對用電客整體功率因數不少於

0.85 的要求。因此為了改善公眾負荷的功率因數，很多樓

宇的總掣櫃都配置了電力電容器（power capacitor）作為改

善功率因數之用。倘若電力用戶屬於大量用電客户，電費

除了按用電度數（kWH）計算外，也會按每月之最高需求量

（maximum demand in kVA） 來計算。若電容器不能正常運

作，除了功率因數得不到改善外，大量用電客户的最高需

求量亦會因缺乏了電容器的功率補償而上升，因此而要邀

付額外的電費。

31.1	 檢測方法
下列所介紹兩個檢測方法，只須一些簡單的步驟，便可

有效地判斷電容器的運作是否處於正常狀態。

	電力電容器的檢測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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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檢測操作電流
• 用電流鉗錶（如圖 31.1 示）量度電容器的線電流（line 

current）：IL1、IL2 及 IL3。

• 若實測電流數值不少於電容器滿載電流（full load current）

的95%， 此電容器的運作正常。

• 三相電容器滿載電流的計算如下：

 Q = 3×VL × IL

 
∴IL =

Q
3×VL

 （Q – 無功功率（電容器的輸出）；VL – 線電壓；IL – 線電流）

IL1 IL2 IL3

•圖31.1



例一：

一台三相角接法電容器，其額定輸出為50	kVAr、額定電壓

為	400	V。若電源電壓是380	V，實測電流要達到多少，才可判

斷此電容器的運作正常？

題解：

要留意此例子中的電源電壓 ≠ 額定電壓，因此要先計算當

電源電壓是380	V時，電容器的輸出應是多少，才計算電容器的

滿載電流。

因		Q  α  VL
2

∴當電源電壓=	380	V，電容器的輸出：

Q = 50× 380
400
⎛

⎝
⎜

⎞

⎠
⎟

2

 = 45.125 kVAr

∴電容器的滿載電流：

	IL =
45.125×1000

3×380
= 68.6 A

若實測數值：IL1、IL2	及IL3	 	65	A	（即68.6	A×95%），此電

容器處於正常運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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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檢測電容量
• 關掉電容器電源

• 切斷電源5分鐘後，再把電容器連接電源線的端子（cable 

terminal）經地線放電

• 以電容錶量度L1-L2（如圖31.2示）、L2-L3 及 L1-L3 之間

的電容量

電容器相與相之間的電容量（C L-L ）的計算如下 :

簡化成

•圖31.2

C C

C

L2 L3L1

•圖31.3

L1 L2

L3

C

CC



三相電容器的每相無功功率：Q1ϕ =
Q
3

=
VL

2

XC

∴ XC =
3VL

2

Q
=

1
2π fC

∴三相電容器的每相電容量：C =
Q
3
×

1
2πfVL

2  farad

圖31.3所示線路，L1-L2之間的電容量： 

CL-L = C+
C
2

=
3C
2

∴每相電容量：C =
2CL−L

3

• 若實測數值與所計算出來「相與相之間電容量」的誤差範圍

在± 10%內，可判斷此電容器的運作正常。

 電力電容器的銘牌一般都會標示：無功功率Q、線電

壓VL、頻率 f 、電流 I的額定值。若沒有電容量的資料，可

從以下方式計算：
VL

C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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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一台三相380	V、50	Hz	、50	kVAr	角接法電容器的每相電

容量是多少?	 	實測「相與相之間的電容量」應為多少才可判斷此

電容器的運作正常？

題解：

三相電容器的每相電容量：C =
Q
3
×

1
2πfVL

2  farad

=
50×1000

3
×

1
2π ×50×3802 = 367.4 µF

∴CL-L =
3C
2

=
3×367.4

2
= 551.1 µF

若電容錶量度到的「相與相之間電容量」：CL-L	=	551.1	μ F	

±10%，可判斷此電容器的運作正常。

TIPS

一台三相380 V、50 Hz 、50 kVAr 角接法電容器的每相電容量 = 

367.4 μF，其他380 V、50 Hz，無功功率：QK 角接法電容器的每相

電容量CK 可從下式計算：

CK = (367.4× QK

50
) µF

相與相之間電容量=
3CK

2
 µF



例三：

一台三相380	V、50	Hz	、50	kVAr	角形接法電力電容器的

每相電容量是367.4	μ F。若把此三相電容器的電容改為星形接

法，求此三相電容器輸出的無功功率是多少？

題解：

三相電容器的每相無功功率：Q1ϕ =
Vp

2

XC

因		Vp =
VL

3
   ;     XC =

1
2π fC

∴		Q1ϕ =
Vp

2

XC

=
VL

3
⎛

⎝
⎜

⎞

⎠
⎟

2

÷
1

2π fC
=

VL
2

3
×2π fC

三相電容器的輸出無功功率：Q = 3 × Q1φ

= 3× VL
2

3
×2π fC = VL

2 ×2π fC

= 3802 × 2π × 50 × 367.4 × 10-6 = 16.67 kVAr 

∴一台三相380	V、50	Hz	、50	kVAr	角形接法的電力電容

器，若把電容改成星形接法後，電容器輸出的無功功率便會下

降至16.67	kVAr	（即原本50	kVAr的三分之一）了。

VL

Vp

C C

C

31.2	 電力電容器星形或角形接法的分別
三相電力電容器較少使用星形接法，主要原因是：以

使用同等的每相電容量來計算，星形接法的電容器的無功功

率，只及角形接法電容器的無功功率之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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